
                    致理科技大學室內型全彩 LED電視牆使用申請表    115.05.28修訂版 

一、基本資料 

(1-1)申請日期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(1-2)申請單位/社團名稱  

(1-3)申請人  聯絡電話  

二、場地借用資訊 

(2-1)場地位置 □綜合教學大樓1樓表演廳    □綜合教學大樓8樓國際會議廳 

(2-2)使用日期及時段 

時段：       時       分至       時       分      日期：  

時段：       時       分至       時       分      日期： 

時段：       時       分至       時       分      日期： 

備註說明：使用日期及時段以「校園資源預約系統」登記為主。 

(2-3)活動名稱  

(2-4)預估活動人數  

三、電視牆設備使用資訊 

(3-1)活動類別 
□教學活動 □校級活動 □研討會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學生社團活動(須全校性或大型成果展) 

(3-2)設備操作人資訊 姓名：  聯絡電話： 

(3-3)使用規範與切結 

□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下列規定： 

1. 本設備僅供核准之活動與時段使用，不得私自轉借他人或移作他用。 

2. 本設備僅提供基本電源控制，並應透過智慧講桌輸入訊號；不得擅自

拆卸、移動、變更設備線路、外接未經核准之設備，或進行任何硬體

及系統設定調整。 

3. 嚴禁於電視牆周邊使用水槍、乾冰、煙霧機、噴彩帶或其他可能造成

設備碰撞、震動、高溫、潮濕或液體潑濺之道具與活動。 

4. 使用完畢應依標準程序關閉電源，並完成場地點交。 

5. 如遇設備異常，應立即通知聯合服務中心處理，不得自行拆修。 

6. 如因人為操作不當或違反使用規範導致設備損壞者，申請單位應負相

關修復或賠償責任，必要時得依原廠檢測結果辦理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操作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
四、申請與審核流程 

1.申請人提出申請 → 2.單位主管/課指組簽章 → 3.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場地審核 → 4.總務

處聯合服務中心辦理設備審核 → 5.通知申請結果。 

(4-1)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

學生社團由課指組簽章 

(4-2)總務處事務組 

（場地借用審核） 

(4-3)總務處聯合服務中心 

（電視牆使用審核） 
(4-4)通知申請結果 

 
□通過 □不通過 

核章： 

□通過  □不通過 

核章： 

通知日期： 

承辦人： 



五、注意事項 

1. 本設備以支援教學、學術交流、校級活動及大型研討會等用途為原則。 

2. 學生社團申請使用時，須為全校性、跨校性或重要成果發表等活動。 

3. 請依本校場地借用程序辦理，申請單位應於使用日前至少2個工作天，先至校園資源預約系統申請場

地借用，再填具本申請表。 

4. 場地借用核准不代表自動核准電視牆設備使用，場地與電視牆設備採分別審核。 

5. 經場地管理單位(事務組)及設備管理單位(聯合服務中心)兩單位皆審核通過後，始得啟用電視牆。 

6. 如因設備維護、系統更新或突發異常致無法提供使用時，管理單位得暫停設備借用。 

7. 本申請表內容即為設備使用管理規範，申請人應確實遵守。 

六、電視牆設備規格 

1. 顯示尺寸：高約288公分，寬約512公分。 

2. 圖片支援格式：JPG、JPEG、PNG檔。 

3. 影片支援格式：MP4檔。 

4. 建議解析度：1920*1080 (1080p)。 

5. 建議長寬比：16:9。 

6. 建議申請單位於活動前自行完成測試作業。 
 


